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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课程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
以《法经济学》课程为基础，选择代表性论文阐述法经济学的发展动态，提升研究生专业理论水平和法经济学运用技巧，拓展研究生研究能力和分析、解决问题能力。

	二、教学目的与要求
    为使研究生能够真正掌握法经济学运用技巧，增强分析研究、解决问题能力，本课程基本要求包括：
    1、拟定相应问题，指定学生课前阅读相关论文；

    2、选择代表性论文，分析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解决法律问题的技巧；
    3、掌握法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；

    4、拓展和增强学生的研究能力。

	三、课程内容简介
《法经济学的现状与发展》主要介绍法经济学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，主要必然包括（一）法经济学发展动态，由理性选择理论、法经济学理论信条、行为法经济学以及中国化问题组成；（二）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，由效率与正义理论评价、权利相互性理论、法经济学范式传承和法益的经济学分析组成；（三）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分析重要的法律现象，由行政垄断、企业形态、违约理论和知假买假的经济学分析组成。

	四、主要章节、学时分配和教学进度

	1
	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
	3

	2
	法经济学的理论信条及当代发展
	3

	3
	行为法经济学的勃兴与法经济学的发展
	3

	4
	法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向
	3

	5
	课堂讨论
	3

	6
	法经济学：效率对正义的替代及其批评效率
	3

	7
	权利相互性理论概说—法经济学的本体性阐释
	3

	8
	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传承与分野———科斯分析范式与波斯纳分析范式之比较》
	3

	9
	法益是什么？——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的解答
	          3

	10
	课堂讨论
	3

	11
	行政垄断及反行政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
	

	12
	企业形态的法经济学分析
	3

	13
	违约理论的法经济学分析
	3

	14
	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思考
	3

	15
	课堂讨论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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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魏建：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   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2年第2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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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、秦国恩：《法经济学考量的公司社会责任》，《法制与社会》2008年第5期；

25、李省龙：《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》，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》2007年第9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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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、关立新、张天勖：《法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向》，《学习与探索》2008年第5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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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课程性质需说明是否学位课，必修课，选修课。如：学位课/必修。

2、考核方式指：考试或考查，课堂笔试或写课程论文、调研报告。

3、教学方式指：课堂讲授、讲授与讨论、讲授与实验、案例分析、专题讲座、学术报告、自学、实验等。

4、公共课由对口学院教学院长签字；其它课由学位点负责人签字。

5、本表一式一份。

